附件1
稻江電競傳說對決 交通安全盃團體組
賽事規章 
1、 賽事說明 
1.1 本賽事採用單淘汰賽制，海選賽至四強皆為 BO1，冠亞賽則為 BO3。 1.2 冠軍賽不使用全局 BP 模式。 
1.3 若隊伍有選手無故未到、則直接由替補選手上場，人數不滿五人視為棄賽。 
1.4 對戰開始後不得更換選手除特定因素突發性疾病、不可抗因素不僅限及包含以上狀況， 得申請暫停更換選手。若需更換選手，需於一個對戰組合結束後向裁判申請選手更換 (僅限原報名隊內替補選手)。 
2、 獎金 
2.1 冠軍獎金：15000 元新台幣 
2.2 亞軍獎金：10000 元新台幣 
2.3 四強獎金：5000 元新台幣 
2.4 四強獎金：5000 元新台幣 
3、 版本與選角 
3.1 賽事版本為目前傳說對決當前版本 
3.2 本賽事限定使用「自訂模式-5V5 競技模式」進行。 
4、 賽事時程 
4.1 開放報名：即日起至 114 年5月21日 中午12:00(三) 
4.2 公布參賽名單：114 年 05 月 23日(五) 
[bookmark: _GoBack]4.3 比賽當日：114 年 5月 25日 (日) 08:30 至 17:00 
5、 報名資格 
5.1 國三至高一學生，持有國中學生證學生，若無學生證則需提供入/在 學證明，休學者亦可參加但須提供完整休學相關資料。 
5.2 報名人數為 5~6 人（包括正式隊員和替補隊員），隊伍中有選手棄權導致可參賽人數不 足 5 人時，則主辦方有權取消全隊參賽資格。每人限參加 1 隊。 
5.3 賽事名額有限，取報名順序前 32 隊進入預賽隊伍名單，超額不收
5.4 參賽者不得有任何國家之傳說對決『職業』選手身份或國際賽代表選手。 
5.5 若在審核階段中，有資料缺失、資料錯誤、查無遊戲帳號、包括但不限於以上情況，若 未在報名期間內補齊需要資料，則取消該隊伍報名資格。


6、 報到 
6.1 報到時，均須出示學生證，若無學生證則需提供入/在學證明核對資料。如資料亦不相 符者，或因比賽當天無法到場或因隊伍出賽人數不足，其隊伍即視同無條件放棄參賽、 晉級、領獎資格及一切相關權益。 
6.2 本國籍選手，提供「原國籍護照」與學生證或在校證明進行驗證。 
6.3 參賽選手須依主辦方指定的時間到達指定之地點進行報到，如因特殊原因無法趕到報到 現場，應提前與主辦單位取得聯繫。未在規定時間內到場之隊伍，將視為自動放棄比 賽。 
7、 暫停 
7.1 主辦方暫停 
主辦方有權利因任何狀況要求暫停遊戲/比賽，選手需要配合並執行暫停作業。 7.2 選手暫停 
海選賽：選手禁止因為個人設備及網路等以上且不僅現以上原因使用暫停。 決賽：選手可以因下列描述的狀況立即使用暫停功能，但是必須立即告知主辦單位及裁 判其暫停理由。 
7.3 暫停狀況 
a 非故意斷線 
b 軟體故障(遊戲程式崩壞或周邊環境出現問題等情況)。 
c 硬體故障(手機斷電或當機、直播硬體出現問題等情況)。 
d 選手設備出現問題 
e 選手身體不適、疾病、傷病或者宣布無法比賽的情況下，選手必須通知裁判進行暫 停。主辦方將對指定的選手進行評估，以確定該選手是否準備、願意並且能夠在一段時 間內繼續比賽。如主辦方認為該選手無法在這段時間內繼續比賽，必須離開對戰區進行 休息或送醫治療，那麼該隊將由剩下的四位選手完成該局比賽。若緊急傷病狀況發生後 該隊於當日還有比賽，則下一場或局比賽開始前，將要求該戰隊更換該名選手，由替補 選手上場。若隊伍不願更換，則不再允許該名選手緊急暫停。 
7.4 暫停規範 
7.4.1 暫停期間選手不得和包含教練在內的任何人存在任何形式的交流行為（包含但 不限於文字、語音通訊，手勢交流）。此時比賽區內的選手僅允許與裁判進行交 流，以尋找或解決導致暫停的原因。 
7.4.2 選手於暫停遊戲時，為了比賽公平起見，選手之間不得於暫停期間進行交談， 包含但不限於遊戲上的溝通(任何暫停因素或比賽皆相同)。
8、 斷線及重賽 
8.1 若發生重大錯誤、遊戲比賽房崩潰、伺服器障礙及任何導致全體參賽成員遊戲崩壞而無法 順利進行比賽等狀況時，經官方確認後該場比賽重新開啟並採用同樣的藍紅方位置、禁選 角色與魔紋進行重賽。 
8.2 如在對戰開始 2 分鐘內未發生首殺且雙方選手有一人產生狀況，雙方可與主辦方討論決定 是否重賽。 
8.3 若有進行重賽之必要，雙方需維持原先出賽之選手、位置、B/P 選角、魔紋並重新開始比 賽。 
9、 帳號及使用設備 
9.1 遊戲對戰禁止使用任何輔助裝置，如搖桿、手把、指套等。 
9.2 本次賽事遊戲帳號使用玩家個人之帳號，及設備，現場可提供網路進行賽事，若需要借用 設備，須提前告知賽事方。 
9.3 對戰時不得使用未報名登記之遊戲 ID 帳號或是選手，否則視為違反公平性，取消比賽資 格。 
10、 注意事項 
10.1 賽中不得人為主動退出遊戲，否則裁判裁定淘汰。 
10.1 任何選手被發現對戰時發生任何違反公平性之行為，如：使用外掛程式或裁判認定等， 確認屬實則判定淘汰包括但不限於以上情況，經主辦方人員裁決後將給予警告，屢犯或 情節重大者將直接剝奪參賽權利。 
10.2 遊戲對戰中禁止以不當言詞辱罵對方，當參賽選手（包括正式隊員和替補隊員）發生以 下不公平遊戲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串通比賽、利用漏洞，窺屏，代打，作弊，干擾、 辱駡、毆打對手，侮辱行為（包括對對手、主辦方、現場觀眾等），非法犯罪行為等； 大會有權對選手及其隊伍酌情進行處罰，處罰包括但不限於：口頭警告、罰款、沒收獎 金、判定棄權、禁賽、取消參賽資格等。 
10.3 比賽期間有任何疑義需於當下與現場裁判反映，比賽結束或離開現場後一概不受理。 10.4 禁/選角階段結束後，桌面、手機上皆須保持淨空，不可有賽事以外之物品。 
10.5 賽事中不可在手部配戴或塗抹未經主辦方同意之物品。 
10.6 本賽事不規定要同一所學校，但必須所有成員是學生，且能提供相關證明。 
10.7 有任何賽事問題請於本次的賽事群組中，賽事問題回報或提問區進行提問。 
10.8 本賽事將會進行轉播，賽事方權使用同意賽事方一切有關賽事記錄錄影或其他著作於影 片同時將活動當日紀錄以適當方法重製。 
10.9 選手可同時報名參加傳說對決個人組及團體組。 
11、 修改、判定罰則最後決定權 
主辦方擁有最終決定權保留對此份賽事規章的增加/刪減條文權力以及最終解釋權，亦保留 補充此份賽事規章的權力。

